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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行政院、行政院新聞局、行政院主計處、

行政院體育委員會。 

貳、案   由：行政院以任務編組之會議決議，要求所屬

部會分攤追討政黨不當取得財產之檔案

巡迴展經費，並交由未編列相關預算亦毋

庸分攤經費之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

主辦該巡迴展；行政院新聞局申請動支第

二預備金辦理入聯相關宣導，理由明顯失

當，且有未審核即支出、支出之後方補填

請購單、消化預算、職能分工不當、以第

二預備金部分經費支應非屬其主管業務之

情事；行政院主計處草率簽擬且違法同意

行政院新聞局兩度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案

件、對於年度預算之籌劃擬編，亦未盡資

源合理分配之責；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在立

法院凍結之預算未解凍前勉強動支經費，

違反預算法相關規定，又重疊支出相關文

宣廣告之費用，平添公帑耗用；經核均有

違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行政院新聞局（下稱新聞局）以配合行政院政策，

辦理加強民眾認知未加入聯合國之影響、加入聯合國之

益處，及「加入」、「重返」聯合國等之宣導為由，於

96 年 10 月 22 日及 97 年 2 月 18 日，依預算法第 70 條

第 3 款，向行政院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新台幣（下同）

4,800 萬元及 3,800 萬元；另該局為辦理 96 年度推動參

與聯合國案文宣工作，除由上開第二預備金支應部分外

，尚函請外交部支援國際文宣費用 35 萬美元，嗣外交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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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復同意在 25 萬美元額度內覈實分攤。又行政院為就有

關政黨不當取得財產及追討問題向全國各界說明，經以

任務編組方式，由前政務委員許志雄組成「行政院追討

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小組」（下稱追討黨產小組）進

行相關事項之研議，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（下稱

研考會）則承該小組指示規劃各項活動，研考會乃規劃

辦理檔案巡迴展，經追討黨產小組 96 年 4 月 9 日第 7

次會議決議：「檔案巡迴展之場次、地點、展出內容及

研討會之形式，請研考會妥為規劃辦理，相關經費應核

實支應；檔案巡迴展之經費由財政部分擔 1/2，其餘經

費由內政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及新聞局平均分攤」，會

議結論並以行政院秘書長函送請相關部會查照辦理；嗣

檔案巡迴展實際支用經費 1,014 萬 5,707 元，經依上開

會議決議，由財政部（部本部及所屬國有財產局）、內

政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及新聞局分攤。再則行政院體育

委員會（下稱體委會）為配合行政院展現台灣人民加入

聯合國集體意志之政策，於 96 年 10 月 24 日核定專案補

助 600 萬元予中華民國路跑協會（下稱路跑協會），規

劃執行「全民傳聖火，前進聯合國」路跑活動。經查： 

一、有關行政院部分：預算法第 1 條第 2 項、第 25 條及

第 62 條前段分別規定：「預算以提供政府於一定期

間完成作業所需經費為目的。」、「政府不得於預

算所定外，動用公款、…」、「總預算內各機關、

各政事及計畫或業務科目間之經費，不得互相流

用。」按追討有關政黨不當取得財產既為民主進步黨

執政時期之重要施政，自應督責相關部會編列預算據

以執行，行政院未循此途，竟逕以任務編組之會議決

議，要求未編列相關預算之所屬部會分攤經費，並交

由未編列該等預算亦毋庸分攤經費之研考會辦理檔

案巡迴展，顯有違上開預算法各該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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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參與聯合國為我政府長期以來之重要政策，為辦理推

動加入聯合國之相關宣導，新聞局自應編列年度經費

預算據以執行，此由該局辦理入聯之國、內外宣導，

多由該局年度預算「國際新聞規劃及研究」、「新聞

發布與新聞聯繫工作」、「辦理法令政策溝通宣導」

等計畫項下相關經費支應可見一斑。然該局在 96、97

年度卻另以新增「國際參與政策傳播」業務計畫之名

目，向行政院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，用來支應與上開

年度計畫預算均屬相同支用內容之各項國內、外宣

導。依預算法第 70 條第 3 款規定之第二預備金動支

條件係：「因應政事臨時需要必須增加計畫及經費

時」，入聯宣導已如上述為政府長期以來之政策，非

屬新增之業務計畫自不待言；新聞局兩度申請動支之

時點，復已在 96 年 9 月 19 日第 62 屆聯合國大會之

總務委員會封殺台灣申請加入聯合國提案後，第 63

屆聯合國大會召開之前，其相關宣導更應無急迫性可

言，該局卻在 96 年 10 月 22 日及 97 年 2 月 18 日，

配合民主進步黨（下稱民進黨）2008 年總統大選（97

年 3 月 22 日）主張「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」進行

公投之宣傳主軸，以「因應政事臨時需要」為由，藉

新增計畫名目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，執行與上開公投

議題緊密相扣的相關宣傳，不僅增耗國家資源，造成

政府機關間資源之排擠，影響其他政務之正常推動，

更與前揭預算法規定未合。 

三、新聞局於 96 年 10 月 23 日甫經行政院核准第 1 次動

支之第二預備金 2,500 萬元，即於次日簽辦並購妥由

民視、年代、TVBS、中天、三立、非凡、東森等 7 家

衛星電視新聞頻道播出「全民傳聖火，前進聯合國」

路跑活動之 30 秒宣導短片事宜，共計支用 321 萬元。

查該路跑活動係由體委會補助路跑協會規劃執行，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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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會核定該協會補助經費時，已明示該等款項須用於

印刷費、保險費、誤餐費、場地費、場地布置費、交

通費、機票費、選手及工作人員服裝費、選手補助費、

工作費、住宿費、宣傳費（依路跑協會企劃案，內含

平面媒體、廣播、電視等）、消耗性器材及雜支費等。

新聞局卻慷政府之慨，將有限之預算資源支應非屬其

主管業務，而用之於已受政府經費補助的宣傳支用項

目，增加公帑支出，核屬欠當。 

四、新聞局 96 年度執行國內、外入聯宣導業務，其部分

支用項目係未經審核即先行付款（如辦理各項記者

會、視訊會議訊號轉播、媒體託播宣導帶或刊登廣

告、燈箱宣導等項目），或支出之後方補填請購單（如

該局前局長謝志偉赴美宣講返國記者會之背板製作

費），更有在 96 會計年度結束（12 月 31 日）後方支

付鉅額款項以消化預算（如：印製「為什麼台灣要加

入聯合國」文宣小冊、於全景及知心電台聯播網等 14

家廣播電台播出「台灣入聯進行曲」廣播宣導帶、於

民視、年代、TVBS、中天、三立、非凡等 13 家衛星

電視新聞頻道播出「台灣 No.1－入聯篇」、「台灣

No.1－新聞自由篇」短片…等）之情事，核有未妥；

又屬該局國際處執掌業務，卻由國內處進行，經費亦

由國內處動支，如國際文宣記者會、閃靈樂團赴美巡

迴演出，推動參與聯合國國際文宣、於「紐約時報」

網站刊登「聯」案 3D 動畫短片與刊登平面廣告等，

職能分工顯有不當。 

五、行政院主計處（下稱主計處）組織法第 1 條規定：「行

政院主計處掌理全國歲計、會計、統計事宜。」主計

處所訂「內部審核處理準則」第 3 條及第 8 條並分別

規定：「內部審核，由會計人員執行之，…」、「各

機關執行內部審核人員，對於執行任務之有關法令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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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章、制度、程序及其他資料應事先詳細研閱。」按

參與聯合國為我政府長期以來之重要政策，為辦理推

動加入聯合國之國、內外相關宣導，新聞局年度預算

「國際新聞規劃及研究」、「新聞發布與新聞聯繫工

作」、「辦理法令政策溝通宣導」等計畫項下已編列

相關經費支應，然該局在 96、97 年度卻另以新增「國

際參與政策傳播」業務計畫之名目，向行政院申請動

支第二預備金，用來支應與上開年度計畫預算均屬相

同支用內容之各項國內、外宣導。依預算法第 70 條

第 3 款規定之第二預備金動支條件係：「因應政事臨

時需要必須增加計畫及經費時」，入聯宣導已如上述

為政府長期以來之政策，非屬新增之業務計畫自不待

言；新聞局兩度申請動支之時點，復已在 96 年 9 月

19 日第 62 屆聯合國大會之總務委員會封殺台灣申請

加入聯合國提案後，第 63 屆聯合國大會召開之前，

其相關宣導更應無急迫性可言，該局卻仍以「因應政

事臨時需要」為由，藉新增計畫名目申請動支第二預

備金。詎主計處在接獲新聞局兩度申請動支第二預備

金案件後，未能就其申請事由嚴審是否符合「臨時」

與「新增」之要件，即均於 1 個工作天內，由主計長

自己以私章（非職章）啟動核准該局動支第二預備金

之程序，簽擬同意並報行政院長核定動支，足見審核

過程之草率，與主計處執行內部審核職責應有之注意

有違。尤以動支第二預備金之原因已如前述在配合民

進黨 2008 年總統大選主張「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」

進行公投之宣傳主軸，值斯敏感期間，各級政府更應

秉持行政中立原則，避免涉入政黨之相關作為，且該

黨之入聯政策既已由行政院執行，而全國性公民投票

適用之事項為尚未執行重大政策之創制，已執行政策

自始即無交付公投之必要，並易遭致動用國家資源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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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政黨之利益進行宣導之抨擊；而經立法院通過之

法定預算，為措施性法律，預算之執行應依正當法律

程序，在動支條件未合之情況下，恣意違法同意撥用

第二預備金，誠有未當。 

六、預算法第 2 條、第 35 條及第 36 條分別規定略以：「各

主管機關依其施政計畫初步估計之收支，稱概

算；…」、「中央主計機關依法審核各類概算…」、

「行政院根據中央主計機關之審核報告，核定各主管

機關概算時，其歲出部分得僅核定其額度，…」。查

外交部除 96 年度於其「參與國際組織」計畫項下支

應新聞局國際文宣費用外，自 92 年度起至 95 年度

止，亦分別分攤 11 萬美元、20 萬美元及 20 萬美元予

新聞局在案（94 年度未分攤）。按政府每年度推動參

與聯合國之文宣工作，既係由新聞局統籌規劃執行，

身為中央主計機關之主計處即應於年度預算籌劃擬

編時，依上開預算法規定，妥適調整各部會相關宣傳

經費額度予新聞局，以充實該局之文宣預算，詎該處

卻屢由新聞局以動支第二預備金或請外交部等部會

支援經費之方式以為因應。且該處於 97 年 9 月 2 日

函覆本院時尚稱：「…新增辦理『國際參與政策傳播』

計畫，…因 96 年度未編列是項經費，…」，所以准

予動支第二預備金，然新聞局 96 年度有關入聯政策，

已有「國際新聞規劃及研究」、「新聞發布與新聞聯

繫工作」、「辦理法令政策溝通宣導」等 3 項計畫分

別編有預算，預執行分別計耗 1,015.09 萬元、34.8

萬元及 521.42 萬元；另新聞局已如上述要求外交部

支援國際文宣費用（要求支援 35 萬美元，嗣外交部

同意支付 25 萬美元，折合新台幣 819.31 萬元），以

上各筆預算合計支用 2,390.51 萬元，故該處所稱「未

編列是項經費」之說法實為無稽，顯見該處未能就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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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資源為合宜之調整分配，肇致不同機關間經費分攤

之情節紛起（本院另調查新聞局 96 年度辦理強化政

策宣導及整體施政傳播專案，亦有不同機關間經費分

攤狀況），洵屬不當。 

七、96 年 6 月 15 日立法院第 6 屆第 5 會期第 18 次會議決

議，凍結體委會「推展全民運動」科目項下「提升國

民體質與生活品質」獎補助費 461 萬 7,000 元，嗣 97

年 4 月 9 日立法院第 7 屆第 1 會期教育及文化、財政

委員會第 1 次聯席會議方決議准予動支。而體委會為

配合行政院展現台灣人民加入聯合國集體意志之政

策，於 96 年 10 月 24 日核定專案補助 600 萬元予路

跑協會規劃執行即刻舉行之路跑活動（96 年 10 月 24

日至 11 月 3 日），不但規劃之事實不存與品質欠佳，

且與預算法第 52 條第 1 項前段：「法定預算附加條

件或期限者，從其所定。」及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

算執行要點第 6 點略以：「各機關歲入、歲出預算，

如有依預算法第 52 條第 1 項規定，由立法院決議所

定之附加條件或期限，…於該項條件尚未成就或期限

尚未屆滿前，應暫不予執行。」有違。 

八、體委會補助路跑協會 600 萬元辦理路跑活動，核定函

中明確限定補助經費之支用項目包含宣傳費在內，惟

該會仍另核付 198 萬 7 千元，委請新聞局採購自由時

報、中國時報、聯合報、蘋果日報等 4 家平面媒體廣

告版面，刊登聖火路線及起跑時間、地點等相關資訊

及召開路跑活動記者會，辦理宣導工作。另新聞局於

路跑活動期間（96.10.24 至 96.11.3）復以第二預備

金支應 321 萬元，辦理路跑活動 30 秒電視短片託播

文宣，已如前述。查路跑協會係路跑活動之主辦單

位，體委會既已補助部分經費用於宣傳，該會卻與新

聞局合計另支應 519 萬 7 千元，用以採購媒體廣告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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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開記者會，代為文宣廣告，平添公帑耗用，確有未

妥。 

綜上所述，行政院以任務編組之會議決議，要求所

屬部會分攤檔案巡迴展經費，並交由未編列相關預算亦

毋庸分攤經費且非其執掌之研考會主辦該巡迴展，顯非

適法。新聞局於 96 及 97 年間兩度違法申請動支第二預

備金辦理入聯相關宣導，並以部分第二預備金經費，支

應非屬其主管業務之路跑活動；且有未審核即支出、或

支出之後方補填請購單、在 96 會計年度結束後方支付鉅

額款項之情事；又職能分工不當，國際處宣導業務經費

由國內處進行，經費亦由國內處動支；經核均屬失當。

主計處草率簽擬且違法同意新聞局於 96 及 97 年間兩度

違法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案件，對於年度預算之籌劃擬

編，亦未盡資源合理分配之責，核有未當。體委會在立

法院凍結之預算未解凍前勉強動支經費，違反預算法相

關規定，又重疊支出相關文宣廣告之費用，平添公帑耗

用，確有未妥。爰皆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送請該

院並請該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
